
鹿邑县城市管理局鹿邑县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鹿财公开-2023-3）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鹿邑县城市管理局鹿邑县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11500万元，招标人为鹿邑县城市管理局。本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污泥处理处置系统占地 33亩，约 2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300平方米。焚

烧飞灰处理规模为 36吨/日。飞灰在焚烧厂内经固化处理达标后运输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

卫生填埋。结合对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进行改造。对现有填埋场实施库区整体整平、截

洪沟及临时排水沟修缮、临时道路整修、HDPE膜覆盖工程及排水泵、气体导排等临时设施，

实现填埋场雨污分流。雨污分流面积约为 67500平方米。根据填埋场渗滤液存量报告调

研 ，现有渗滤液存量为 3万吨，采用一体化设备进行处理。处理设备处理能力为 400吨/日。

坑塘湖面治理包括垃圾清理、河岸治理、边坡整治、绿化及健身步道等设施。湖面周长 4500m。

园区南侧以及西侧道路建设长度 1700米，由 5米拓宽至 7米。补充路灯 150台，以及配套

供水及雨污水管道。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2;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2)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1标段资质要求：设计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

效的营业执照，须同时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若组成联合体，联合

体整体满足资质即可）；施工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能满足

该项目相应的施工总承包能力；

2标段：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须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

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以联合体参加的，联合体单位数量不超过 3家；每个联合体成员须为一个独立法人单位；

②在投标时提交联合体协议并标明联合体投标牵头单位及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内容和责任，且

承诺一旦中标，联合体各方将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③联合体投标人应提交满足本标段招标公告要求的联合体投标协议书并明确授权牵头单位，

牵头单位必须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以牵头单位的名义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活动。

④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次投标活动。

⑤联合体组成成员投标保证金等费用由牵头人缴纳办理。  

2、人员要求：

①设计单位拟派的设计负责人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

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 

②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它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出具项目经

理无在建承诺书），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

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3、参加报名的委托代理人须是本单位正式员工，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

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若为联合体投标，由牵头单位

提供）。

4、财务要求：

提供近三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必须包括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若投标人属新成立企业，成立年限较短，须提供近一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若为联合体投标，仅联合体牵头单位提供）。

5、信誉要求：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

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

单位，拒绝参与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附本公司在以上网站上的查询记录，查询日期应为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开标截止时间内。（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5月 06日 00时 00分到 2023年 05月 11日 00时 00分



获取方式：1、 投标人须注册成为《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会员并取得 CA密

钥，于 2023年 5月 5日 00时 00分至 2023年 5 月 11 日 00时 00 分，凭 CA密钥登陆会员专

区，并按网上提示下载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5月 26日 10时 00分

递交方式：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5月 26日 10时 00分

开标地点：鹿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室

七、其他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鹿邑县城市管理局鹿邑县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项目

2、招标编号： 鹿财公开-2023-3 

3、建设地点：鹿邑县境内

5、资金来源： 政府专项债，约 1.15亿

6、项目概况：污泥处理处置系统占地 33亩，约 2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300平方米。

焚烧飞灰处理规模为 36吨/日。飞灰在焚烧厂内经固化处理达标后运输至生活垃圾填埋场进

行卫生填埋。结合对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进行改造。对现有填埋场实施库区整体整平、

截洪沟及临时排水沟修缮、临时道路整修、HDPE膜覆盖工程及排水泵、气体导排等临时设

施，实现填埋场雨污分流。雨污分流面积约为 67500平方米。根据填埋场渗滤液存量报告调

研 ，现有渗滤液存量为 3万吨，采用一体化设备进行处理。处理设备处理能力为 400吨/日。

坑塘湖面治理包括垃圾清理、河岸治理、边坡整治、绿化及健身步道等设施。湖面周长 4500m。

园区南侧以及西侧道路建设长度 1700米，由 5米拓宽至 7米。补充路灯 150台，以及配套

供水及雨污水管道。

 7、标段划分：二个标段：一标段设计和施工；二标段监理

8、工期要求：一标段：施工工期：540日历天，设计周期： 60  日历天。二标段：同施工

工期

9、质量标准：设计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的建筑工程相关法律法规、强制

性条文、设计规范及技术标准，符合招标人对该项目的建设方案和要求；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现行的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10、该项目实行资格后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资格要求：

1、1标段资质要求：设计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须同时具备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若组成联合体，联合体整体满足资质即可）；施工单位须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能满足该项目相应的施工总承包能力；

2标段：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须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

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以联合体参加的，联合体单位数量不超过 3家；每个联合体成员须为一个独立法人单位；

②在投标时提交联合体协议并标明联合体投标牵头单位及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内容和责任，且

承诺一旦中标，联合体各方将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③联合体投标人应提交满足本标段招标公告要求的联合体投标协议书并明确授权牵头单位，

牵头单位必须为施工总承包企业，以牵头单位的名义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活动。

④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次投标活动。

⑤联合体组成成员投标保证金等费用由牵头人缴纳办理。  

2、人员要求：

①设计单位拟派的设计负责人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

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 

②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须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须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它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出具项目经

理无在建承诺书），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

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3、参加报名的委托代理人须是本单位正式员工，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

其缴纳的近 3个月及以上社保证明（社保中心出具有效证明。若为联合体投标，由牵头单位

提供）。

4、财务要求：

提供近三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必须包括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若投标人属新成立企业，成立年限较短，须提供近一年（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若为联合体投标，仅联合体牵头单位提供）。

5、信誉要求：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

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

单位，拒绝参与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附本公司在以上网站上的查询记录，查询日期应为公

告发布之日起至开标截止时间内。（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鹿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鹿邑县城市管理局                         

   地    址：鹿邑县                             

   联 系 人：陈先生                             

   电    话：0394-7203156                              

   电子邮件：0394-7203156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泰宏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兰考县城区胜利路东侧（滤清器厂院内）

   联 系 人： 张先生

   电    话： 15139495950

   电子邮件： 63127300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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